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20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117 號 

主旨:有關奧地利持續與鄰國實施邊境管制措施一事，請會員綜合、甲種旅行社轉知，

如旅客於行程中遺失證件，應速聯繫護照遺失所在地或兼轄該地之駐外館處，

以免涉非法越境情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交通部觀光署115年5月15日：觀業字第1150910857號函轉駐奧地利代表處

115年5月12日奧地字第11541001540號函辦理（影附來函）。 

 

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